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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研究 
廖湘阳  刘梦瑶 

摘要：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自 2016 年全面实施以来，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结构的调

整与优化。2016 年至 2021 年动态调整规模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撤销占据主导地位；动态调整存在省际差异和

院校差异，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办学水平更高的院校动态调整的规模相对更大，动态调整更倾向于撤销；撤销

主要指向学术型学位、硕士层次，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博士层次中增列占主导地位。动态调整政策效应表现出

见效快和衰减快、趋同化与差异性并存、与其他政策关联等特征。未来要扩大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政策空间，

动态调整与对应调整相辅相成，建立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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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制度的一个创新，有助于优化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

结构，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全面提高研究

生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自 2014
年开展试点、2016 年全面实施以来，经过不断探索

改革，已经进入常态化阶段。本文基于 2016—2021
年全国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数据的分析，探讨学位

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政策效应，进而提出完善动态调

整的对策建议。 

一、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演变与价值取向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核心目标和焦点问题，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先后出台相关制度政策推动建立学位

授权点“总量不变，有上有下”的动态调整制度[1]，

经过探索实践，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学位授权

点动态调整机制。 
1.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的演变过程 
第一，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试点阶段。2013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

意见》，2014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上海市、

江苏省、安徽省和广东省下发该意见和《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

（试行）》，说明了开展动态调整工作的主要原则、

动态调整的方式及要求、动态调整学位授权点的批

准与复核、动态调整工作的组织实施办法等，开展

动态调整试点工作。 
第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全面实施阶段。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

的通知》和《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

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决定从 2016 年起在全国

范围内实施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 
第三，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改革完善阶段。201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

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强调了省级

学位委员会对动态调整工作的统筹指导，明确了动

态调整标准、动态调整范围和动态调整工作日程。

为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2020 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再次修订《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分总则、学位

授予单位自主调整、省级学位委员会统筹调整、其

他四个部分共 20 条，对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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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方式、程序等方面做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2.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的价值取向 
其一，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具体内涵逐步充

实，从撤销增列的关系界定到更加强调内涵和外延

的科学性与合理性。2015 年发布的《博士、硕士学

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第

二条规定动态调整指“撤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的学位授权点并可以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2020
年发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第二条规定动态调整指“各

学位授予单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本单位学科

发展规划与实际，撤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

位授权点，并可增列现行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或

专业学位类别的其他学位授权点；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位委员

会、军队学位委员会（下称‘省级学位委员会’）在

数量限额内组织本地区（系统）学位授予单位，统

筹增列现行学科目录中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主体界定从仅限学位授

权单位拓展到省级学位委员会，更加明确了学位授

权单位的自主性，更加强调了动态调整的目标性，

更加明晰了撤销与增列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政策目的逐步明

确，从全面实施到优化结构到完善机制。2015 年 1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

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学

位〔2015〕40 号）提出：“自 2016 年起，将博士、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

作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2017 年 5 月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关于做好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

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学位〔2017〕15
号）提出：“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应加强对本地区内学

位点动态调整工作的统筹指导，引导学位授予单位增

列本地区急需、空白的学位授权点，硕士点增列以应

用型为主”；各学位授予单位应切实保证质量，制订

本单位学位点动态调整实施细则，保证调整工作平稳

有序开展。2020 年 1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修

订印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

类别动态调整办法〉的通知》（学位〔2020〕29 号）

提出：“为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进一

步完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加强省级统筹，推

动学位授予单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要求和自身办学特色与学科专业水平，主动

调整优化学位授权点结构，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其三，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实施逐步明晰，

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调整、省级学位委员会统筹调整、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学位授

予单位自主调整学位授权点即学位授予单位在本单

位范围内主动撤销并可自主增列学位授权点，拟增

列学位授权点的数量不得超过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

的数量，主动撤销学位授权点后不同时增列学位授

权点的可在今后自主调整中增列。省级学位委员会

可在本地区（系统）范围内统筹组织增列学位授权

点，其增列学位授权点的数额来源被从四种情形予

以明确。2020 年发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不参加学位授权点动态调

整工作，其学位授权点调整全部纳入自主审核工作，

不再纳入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省级统筹”；第十八条

规定：“在专项合格评估（含限期整改后复评）中被

评为不合格并撤销的学位授权点，不再作为增列学位

授权点的数额来源。”上述相关规定重新界定了动态

调整与自主审核的关系，进一步明晰了动态调整与周

期性合格评估、专项合格评估之间的关系。 
从 2013 年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试行办法到

2015 年的正式办法、从 2014 年启动动态调整试点

工作到 2016 年全面实施，从 2017 年的适当调整到

2020 年的修订印发，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业已

成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政策的一个热点。学位授权

单位纷纷根据发展需求进行学位授权点的撤销和增

列，反映了各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

方面的迫切性[2]，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结构

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学位授权点动态调

整政策效应进行分析和反思。 

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的定量分析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即学位授权点动

态调整政策与研究生培养学科专业调整之间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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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反映了动态调整政策对学科专业调整的引导

性作用、推动性作用和支撑性作用，表征为预期动

态调整政策效果的实现状况和学科专业结构问题的

解决程度[3]。总体上看，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

得到了学位授权单位的广泛认同，有力地推动了研

究生培养学科专业的调整。 
1.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总体情况 
2016 年至 2021 年间，共有 424 个学位授权单

位开展了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占全国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单位的 51.27%；通过动态调整共撤销学位

授权点 1732 个，增列学位授权点 1217 个，学位授

权点撤销数比增列数多 515 个（见表 1）。 
其一，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规模呈

现出波动性。动态调整涉及的学位授权单位、撤销

学位授权点数、增列学位授权点数均呈现出高峰—
低谷—高峰—低谷的波浪形变化趋势，且总体上呈

下降态势。2016 年全面启动动态调整，当年撤销学

位授权点数和增列学位授权点数均是历年之最大。

2020 年和 2021 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数明显

减少，2021 年撤销数为 48 个，只有 2016 的 8.33%；

增列数为 117 个，只有 2016 年的 32.05%。 
其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数量存

在着剪刀差。2016 年至 2021 年撤销和增列两种途

径动态调整学位授权点的力度均呈总体下降趋势，

但两种途径的变化轨迹形成一个剪刀差，2016 年至

2018年撤销学位授权点数明显高于增列学位授权点

数，2019 年至 2021 年增列学位授权点数则略高于

撤销学位授权点数；撤销学位授权点数下降幅度和

波动大小高于增列学位授权点数，增列学位授权点

数总体上相对平稳（见图 1）。2016 年至 2021 年 6
年间动态调整撤销的学位授权点数比增列数多

42.32%，这表明动态调整政策推动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提高学科专业水平、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导向作用已见成效。 
其三，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表现出

学科集中性。2016 年至 2021 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

列的学位授权点涉及的一级学科比较集中，撤销学

位授权点数前 10 位的一级学科的合计占所涉及一

级学科数的 1/3 左右，最高占比超过 50%，最低占

比也接近 30%。撤销学位授权点最多的学科是软件

工程，全国共撤销软件工程学科学位授权点 82 个，

其中 2016 年撤销 36 个；增列最多的学科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全国共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授

权点 42 个，其中 2019 年增列 13 个。撤销学位授权

点数量列前 12 位的学科中，属于学术型学位学科范

畴的 11 个、专业学位类别范畴的 1 个；增列学位授

权点数量列前 12 位的学科中，属于学术型学位学科

范畴的 7 个、专业学位类别范畴的 5 个，这表明撤 
 

表 1  2016—2021 年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结果统计表                  （单位：个） 

年份 

学位授权点撤销 学位授权点增列 

涉及的 
学位授 
权单位 

撤销的 
总数 

涉及的 
一级学 
科数 

撤销数前 10 位

一级学科的合

计占总数的比

例（%） 

涉及的 
学位授 
权单位 

增列的 
总数 

涉及的 
一级学 
科数 

增列数前 10 位

一级学科的合

计占总数的比

例（%） 

2016 175 576 119 31.60 178 365 114 33.15 

2017 129 340 98 37.06 87 184 77 34.24 

2018 182（2） 489（10） 129（10） 36.40（35.87） 147（18） 218（28） 90（26） 47.25（38.24） 

2019 101（2） 193（3） 81（2） 43.01（43.59） 156（26） 231（46） 94（33） 29.87（41.76） 

2020 54（6） 86（8） 57（7） 54.65（56.38） 73（27） 102（54） 57（40） 37.25（36.49） 

2021 35（3） 48（3） 34（3） 45.83（47.06） 79（32） 117（116） 61（70） 42.74（38.63） 

合计 376（6） 1732（24） / / 424（32） 1217（244） / / 

注：①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关于下达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下同；②涉及的一级学科数包括涉及的专

业学位类别，下同；③撤销或增列数前 10 位一级学科是指撤销或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数列前 10 位的一级学科，存在并列现象

的仍只统计 10 个学科；④表中“（）”内数字是自主审核撤销或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数量。 
 
 
 



  2023. 1
 

79 

学位 
 

销以学术型学位授权点为主，增列以专业学位类别

授权点为主（见表 2）。 
其四，新增博士、硕士学位一级学科和专业学

位类别成为动态调整的热点领域。2016 年全面实施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学科目录依据是《学位授予

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该目录新增了“生

态学”“统计学”“软件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草

学”“特种医学”和“护理学”等一级学科，这极大

地推进了相关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设置。与此同

时，部分新增的一级学科成为动态调整中撤销学位

授权点较为集中的学科，2016 年至 2021 年动态调

整中软件工程撤销 82 个、增列 8 个，统计学撤销

34 个、增列 4 个，生态学撤销 28 个、增列 0 个，

草学撤销 11 个、增列 0 个。这表明部分新增一级学

科既是增列的热点领域也是撤销的热点领域，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这类新增一级学科的社会认同度有待 
 

 
 

图 1  2016—2021 年撤销和增列学位授权点规模变化情况 
 

表 2  2016—2021 年撤销和增列学位授权点数列 
前 12 位的学科         （单位：个） 

序号 
撤销 增列 

学科名称 数量 学科名称 数量 

1 软件工程 82 马克思主义理论 42 

2 工程（项目管理） 61 药学 32 

3 统计学 34 会计 31 

4 应用化学 34 公共管理 30 

5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 艺术 28 

6 生态学 28 法学 28 

7 科学技术哲学 20 网络空间安全 25 

8 政治经济学 20 化学 25 

9 发酵工程 19 应用经济学 25 

10 艺术学理论 18 数学 24 

11 政治学 18 工商管理 24 

12 仪器科学与技术 18 设计学 23 

加强，这暗示新增学科或者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机

制要进一步完善。 
2.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省域表现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使得

宏观政策在不同地域的实施及其效果可能存在差

异，表现出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4]。学位授权点

动态调整增列和撤销规模排名前五的省份撤销和增

列学位点数占全国增列和撤销总数的比例始终维持

在 40%以上，2021 年排名列前五省份撤销数量的占

比更是达到了 60%以上，学位授权点增列数量排名

后五的省份占增列总数的比例始终维持在 10%以

下，表明学位授权点调整数量省际差异较大。 
其一，省际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呈现出一些共

同趋势。一是各省份动态调整中学位授权点撤销的

力度普遍大于学位授权点增列的力度，2016 年至

2021 年间撤销学位授权点数超过增列学位授权点数

的省份有 25 个，只有河北省、安徽省、云南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四个省份的总增列数超过总撤销数；增

列学位授权点数与撤销学位授权点数比值低于 80%
的省份有 13 个，比值低于 50%的依次是陕西省

（39.42%）、浙江省（42.25%）、北京市（42.64%）（见

表 3）。二是各省份学位授权点撤销和增列力度相对

变化呈现出共同趋势，增列数超过撤销数的拐点是在

2019 年（其中有 14 个省份的增列数超过撤销数）

和 2021 年（其中有 20 个省份的增列数超过撤销数）。 
其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存在省际差异。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学位授权点撤销数大于增列数这

种动态调整类型的省份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省

份数量；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学位授权点增列

数大于撤销数这种动态调整类型的省份数量相对比

较多，动态调整类型总体上呈现多元化（见表 4）。
下面以学位授权点撤销数、增列数作为表征动态调

整幅度的指标，以学位授权点撤销数与增列数之差、

学位授权点增列数与撤销数之比作为表征动态调整

方向的指标，前面的两个指标反映了动态调整的活

跃程度，后者的两个指标反映了动态调整的方向选

择，两组指标共同反映了省际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

的类型特征，分成Ⅰ型（规模和方向均有指标列全

国前 10 位）、Ⅱ型（规模有指标列全国前 10 位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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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2021 年各省（区、市）学位授权点 
动态调整情况统计表     （单位：个） 

省份 撤销 
占全国总

数比例

（%） 
增列 

占全国总

数比例

（%） 
差额 

增列/撤
销（%） 

北京 197 11.37 84 6.86 113 42.64 
天津 59 3.41 37 3.02 22 62.71 
河北 56 3.23 62 5.06 ‒6 110.71 
山西 44 2.54 32 2.61 12 72.73 

内蒙古 22 1.27 19 1.55 3 86.36 
辽宁 95 5.48 55 4.49 40 57.89 
吉林 61 3.52 51 4.16 10 83.61 

黑龙江 68 3.93 37 3.02 31 54.41 
上海 75 4.33 64 5.22 11 85.33 
江苏 110 6.35 71 5.80 39 64.55 
浙江 71 4.10 30 2.45 41 42.25 
安徽 26 1.50 29 2.37 ‒3 111.54 
福建 58 3.35 42 3.43 16 72.41 
江西 63 3.64 50 4.08 13 79.37 
山东 90 5.20 66 5.39 24 73.33 
河南 57 3.29 52 4.24 5 91.23 
湖北 88 5.08 79 6.45 9 89.77 
湖南 90 5.20 74 6.04 16 82.22 
广东 37 2.14 30 2.45 7 81.08 
广西 43 2.48 32 2.61 11 74.42 
海南 1 0.06 3 0.24 ‒2 300.00 
重庆 22 1.27 21 1.71 1 95.45 
四川 76 4.39 62 5.06 14 81.58 
贵州 18 1.04 17 1.39 1 94.44 
云南 34 1.96 30 2.45 4 88.24 
西藏 0 0.00 0 0.00 0 / 
陕西 104 6.00 41 3.35 63 39.42 
甘肃 43 2.48 31 2.53 12 72.09 
青海 0 0.00 0 0.00 0 / 
宁夏 2 0.12 3 0.24 ‒1 150.00 
新疆 22 1.27 21 1.71 1 95.45 

 
表 4  2016—2021 年学位授权点调整类型省份 

分布情况          （单位：个） 
年份 增大于撤 增小于撤 撤等于增 只撤不增 只增不撤 
2016 1 21 3 / / 
2017 3 19 2 1 / 
2018 2 23 3 1 / 
2019 12 9 4 0 2 
2020 7 8 7 1 2 
2021 12 1 2 2 7 

向有指标列全国后 10 位）、Ⅲ型（规模有指标列全

国后 10 位且方向有指标列全国前 10 位）、Ⅳ型（规

模和方向均有指标列全国后 10 位）。Ⅰ型的省份有

北京、辽宁、江苏、浙江、山东、湖南、陕西，Ⅱ

型的省份有河北、河南、湖北，Ⅲ型的省份有浙江、

甘肃，Ⅳ型的省份有内蒙古、安徽、海南、重庆、

贵州、云南、宁夏、新疆。浙江省处于两个类型，

是因为其规模维度的两个指标中撤销数列前 10 位、

增列数列后 10 位，而方向维度的两个指标都列前

10 位。两个维度四个指标均既未位列前 10 位又未

位列后 10 位的省份是江西、吉林，西藏和青海两个

省份的学位授权单位未通过动态调整撤销或增列学

位授权点。上面的类型分析显示，北京、辽宁、江

苏、浙江、山东、湖南、陕西等省份是学位授权点

动态调整政策积极响应的省份，无论是学位授权点

调整的幅度还是学位授权点调整的方向值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而内蒙古、安徽、海南、重庆、贵州、

云南、宁夏、新疆等省份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幅

度相对偏低，且其动态调整表现出更明显的增列学

位授权点倾向。 
其三，各省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对象主要是

指向学术学位授权学科点还是指向专业学位授权类

别存在省际差异。统计显示撤销的学位授权点中专

业学位授权点与学术学位授权点之比低于 15%的省

份有海南（0.00%）、云南（0.00%）、宁夏（0.00%）、

山西（2.27%）、广东（5.41%）、江苏（10.00%）、

天津（13.56%）、福建（13.79%）、广西（13.95%）、

浙江（14.08%），撤销的专业学位授权点与学术学位

授权点之比较高的省份是湖南（41.18%）、安徽

（34.48%）、贵州（33.33%）、河南（31.58%）。增

列的学位授权点中专业学位授权点与学术学位授权

点之比超过 50%的省份有江西（62.00%）、内蒙古

（57.89%）、福建（52.38%）、河南（50.00%），专

业学位授权点与学术学位授权点之比较低的省份是

宁夏（0.00%）、海南（0.00%）、安徽（15.38%）、

山西（16.67%）。 
其四，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存在区域

差异。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增列和撤销以东部地区

为主，东部地区增列和撤销总数最多，分别为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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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 840 个；中部地区次之，分别为 399 个和 506
个；西部地区最少，分别为 273 个和 386 个（见图

2）。从各区域撤销和增列学位授权点的变化趋势来

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学位授权点增列数量曲

线呈波浪递增趋势，西部地区学位授权点增列数量

曲线呈递减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的学位授权点

撤销数量曲线均呈现递减趋势。 
 

 
 

图 2  2016—2021 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情况 

 
3.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院校差异 
高等学校的办学基础、学科结构、发展定位影

响到其开展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力度与方向。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部属院校动态调整撤销学

位授权点数量是 749 个，增列学位授权点数量是 252
个；省属院校动态调整撤销学位授权点数量是 957
个，增列学位授权点数量是 953 个（见表 5）。就动

态调整的撤销和增列两个途径而言，部属院校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学位授权点增列数明显低于

学位授权点撤销数，省属院校学位授权点增列数更

接近撤销数，其中三个年份的增列数超过撤销数。

考虑到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各自的院校基数，部属

院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力度明显大于省属院校

的调整力度，这也表明拥有更好基础的部属院校有

着更大的动态调整积极性；从调整的方向来看，部

属院校主要是撤销主导型，省属院校则主要是增列

主导型，这表明部属院校动态调整更多的是基于学

科专业结构优化和学科生态布局，而省属院校仍有

着较大的规模扩张诉求。 
部属院校与省属院校之间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

的差异，在不同层次的普通高校之间同样存在，总 

表 5  2016—2021 年部属院校与省属院校学位授权点撤销 
和增列情况        （单位：个） 

年份 
部属院校 省属院校 

撤销 增列 差额 
增/撤
（%） 

撤销 增列 差额 
增/撤
（%） 

2016 267 63 204 23.60 309 301 8 97.41 

2017 114 41 73 35.96 216 140 76 64.81 

2018 254 61 193 24.02 232 155 77 66.81 

2019 72 37 35 51.39 112 192 ‒80 171.43 

2020 36 28 8 77.78 49 72 ‒23 146.94 

2021 6 22 ‒16 366.67 39 93 ‒54 238.46 
合计 749 252 497 33.64 957 953 4 99.58 

 
体看“985 工程”高校动态调整的活跃度高于非“985
工程”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非“985 工程”高

校、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动态调整的活跃度相对

要低；从调整的方向来看，“985 工程”高校、“双

一流”建设高校主要是撤销主导型，非“985 工程”

高校、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则主要是增列主导型。

这表明“985 工程”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拥有

更好的研究生教育基础，主动积极通过动态调整优

化学科资源配置、提升学科专业水平，而非“985
工程”高校、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则倾向规模扩

张的发展路径。 
高等学校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主导模式是

“撤一增一”，只增未撤的授权单位主要是省属院

校、非“985 工程”高校和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只撤未增的授权单位主要是部属院校、“985 工程”

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这表明省属院校未能

用足用好动态调整政策进行“瘦身”，错过了资源重

组和特色发展的机会[5]。动态调整五种类型模式的

表现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2016 年动态调整的主导

类型模式是“增等于撤”，2017 年和 2018 年动态调

整的主导类型模式是“只撤未增”，2019—2021 年

动态调整的主导类型模式是“只增未撤”（见表 6）。 

4.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类型层次分化 
“教育政策的实质价值代表着教育政策价值主

体面对不同的价值关系进行价值选择的具体内

容” [6]，重点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快改善

研究生培养类型结构是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的

价值取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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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6—2021 年高等学校学位授权点动态 
调整类型模式       （单位：所） 

类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增等于撤 98 45 45 39 25 17 
增大于撤 22 6 12 11 3 5 
增小于撤 27 25 47 50 7 0 
只增未撤 31 11 43 96 39 58 
只撤未增 28 51 80 39 18 12 

 
学术型学位授权点与专业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

存在类别差异。其一，学术型学位授权点是动态调整

的主体，这与我国研究生培养学科专业目录设置有

关，即学术型学位一级学科的设置数远远大于专业学

位类别设置数；与我国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有关，即

学术型学位授权点规模远远大于专业学位类别授权

点规模。其二，除了 2018 年，其余 5 年学术型学位

授权点增列数与撤销数之比均低于专业学位授权点

该比值，这表明学术型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中撤销是

主导途径，专业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中增列是主导途

径。撤销的学位授权点总数中专业学位授权点所占比

例普遍低于 20%，最低值是 2019 年的 5.70%，最高

值是 2018 年的 27.81%；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总数中专

业学位授权点所占比例均高于 25%，最高值是 2016
年的 44.93%，最低值是 2020 年的 28.43%（见表 7）。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存在博士层次与硕士层次

的层次差异，硕士学位授权点是动态调整的主体，撤

销的学位授权点总数中硕士学位授权点占 93.55%，

博士学位授权点占 6.45%；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总数中

硕士学位授权点占 91.24%，博士学位授权点占

8.76%。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中撤销数明

显大于增列数，增列与撤销之比是 52.44∶100；学术

型博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中增列数与撤销数较为

接近，增列与撤销之比是 89.52∶100。 

三、对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的反思 

1.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具有短期性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具有两个明显特

征：一是政策效应见效快，2016 年首次全面推行动

态调整，当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都是历年最

多的；二是政策效应衰减快，2017 年撤销和增列的

学位授权点数量明显减少，后面连续几年撤销和增

列的学位授权点数量与 2016 年相比明显下降，自主

调整的学位授权单位、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撤销数

和增列数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学位授权点动态调

整政策效应这一特征缘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政

策的统一性、强制性。未来需要克服政策的短期效

应，保留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制度政策统一性规范

性的同时，引导学位授权单位建立起自主自律的学

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2.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与其他政策存

在关联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动态调整规模的波浪形

变化与新的博士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新的专业学位

授权类别的设置，以及新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政

策的出台密切相关。当某个特定政策处于执行期时，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新政策的出台可能增强或削弱其

政策效应，部分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不再参加学 
 

表 7  2016—2021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情况                （单位：个） 

年份 

学术型硕士 学术型博士 专业型硕士 专业型博士 

撤销 增列 差额 
增列/
撤销

（%） 
撤销 增列 差额 

增列/
撤销

（%） 
撤销 增列 差额 

增列/
撤销

（%） 
撤销 增列 差额 

2016 421 169 252 40.14 51 32 19 62.75 104 164 ‒60 157.69 0 0 0 

2017 260 110 150 42.31 18 18 0 100.00 62 56 6 90.32 0 0 0 

2018 337 136 201 40.36 16 18 ‒2 112.50 136 63 73 46.32 0 1 ‒1 

2019 170 126 44 74.12 12 16 ‒4 133.33 11 87 ‒76 790.91 0 2 ‒2 

2020 64 66 ‒2 103.13 6 7 ‒1 116.67 16 29 ‒13 181.25 0 0 0 

2021 41 71 ‒30 173.17 2 3 ‒1 150.00 5 42 ‒37 840.00 0 1 ‒1 
合计 1293 678 615 52.44 105 94 11 89.52 334 441 ‒107 132.04 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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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这些单位又是我国研究生教育

最重要的一部分，自主审核与动态调整的分离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动态调整政策的总体效应。 
3.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的趋同化与差

异化并存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撤销的学科（专业学位类

别）、增列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非常集中，省际

学位授权点撤销、增列的总体特征的相似性一面，

表征了动态调整的趋同化。与此同时，学位授权点

动态调整政策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学位授权点调整

数量的多少、调整方向的选择与学位授权单位所在

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

动态调整规模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其撤销学位授权

点的力度明显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动态调整

中更倾向于增列新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

应存在院校差异，高校学位授权点增列、撤销的规

模和方向受院校隶属关系、办学层次的影响，部属

院校、“985 工程”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表现

出更强劲的动态调整力度，其动态调整倾向于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和提升教育质量，省属院校、非“985
工程”高校和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动态调整力度

普遍偏低，且表现出学位授权点规模扩张的倾向。 
4.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的靶向作用较为明显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政策效应在硕士层次表

现更显著，博士学位点相较于硕士学位点调整数量

较少；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撤销的学位授权点以学

术型学位为主，专业型学位则是增列的重点，这是

动态调整支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导向

的具体体现。撤销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既可相应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又可

相应增列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而撤销博

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则只

能相应增列其他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

态调整中学位授权点增列和撤销前十位一级学科数

量所占调整总数的比例不断上升，这表明学位授权

点动态调整有着显著的针对性，集中于解决无益于

学科专业生态体系优化、学科专业水平提升且全国

布局太多、学科资源浪费严重的一些学科专业的调

整问题。 

四、政策建议 

1.扩大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政策空间 
随着学位授权点调整审核工作的持续推进和学

科专业目录的不断完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已逐

渐进入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实现调整理念由“高

校自主、快速发展”向“优化结构、服务需求”的

转变[7]，通过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数

量逐渐减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动态调整政策空间的

缩减。《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研究

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对学科专业的设置及

其管理办法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一批新的学科专业

（专业学位类别）的增设、新的目录管理机制为学位

授权点动态调整拓展政策空间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版

目录实行目录与清单并行，构建“目录+清单”的学

科专业建设管理新模式[8]。学位授权单位自主调整和

省级学位委员会统筹调整中既要基于学科专业目录

提升整个研究生培养学科专业体系的完备性、合理

性，又要紧扣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增强研究生

学科专业的前沿性、适应性，增强服务国家重点发展

领域和重大需求的能力。同时还应基于研究生教育布

局区域差异的现实，立足学位授权点建设对区域经济

增长的影响[9]，增强动态调整政策的针对性，构建与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学位点区域布局。 
2.优化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政策指向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要有面向 2035 年的战略

思维，完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

机制。研究生教育要面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人民群众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等最前沿，培养适应

多领域需要的人才。培养单位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和自身办学定位，切实优化人才培养类型结构，

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增设硕士、博士专

业学位类别授权点。未来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工作

应加大对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尤其是博士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的调整。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设有

14 个门类，共有一级学科 117 个、专业学位类别 67
个（其中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36 个），专业学位尤其

是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为通过学

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较为快速地增列博士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提供了较大的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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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与对应调整相辅相成 
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引起的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

曾是且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

基本举措，这种调整模式呈现出强制性、规范性、

体系化、周期性的特点，而动态调整则体现出自主

性、常规化的特征，前者承载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

后者彰显培养单位的顶层设计和优势特色。从 2011
版和 2018 年修订版学科专业目录可知，新增设或发

生新变化的学科专业在 2016—2021 年学位授权点

动态调整工作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学位授权点对应

调整是基本面，是针对学科专业体系的优化，体现

的是国家战略，重在从宏观结构入手构建自主知识

体系，而动态调整则是变化盘，是对国家需求的反

馈渠道，体现的是学科自身的优势特色，重在从微

观结构入手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 
4.建立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的关键不是撤销或增

列的学位授权点数量的多少的问题，而是是否建立

起研究生培养学科专业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国家

层面、省级区域层面、培养单位层面须建立相应的

动态调整长效机制。为此，要推进制度创新，继续

强化学位授权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建设的主体意

识、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责任意识、学科专业

动态调整的内在动力，避免利用政策空间通过“曲

线”“迂回”策略调整学位点[10]；应健全与科技自立

自强、人才自主培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相适应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机制；对学

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政策效应的评价应从学位授权点

调整数量大小转向学科专业体系优化程度，从动态调

整目标手段简单对应转向动态调整的网络化治理，从

动态调整政策实施转向研究生教育治理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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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召开 
12 月 29 日，2022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于线上召开，70 余位兼职编辑和通讯员参加了

会议。会议分为大会报告、经验分享、圆桌会议三个环节。大会报告环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栾宗涛致词。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赵忠升介绍

了学会规范性建设、开展活动、课题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周文辉从编辑出版、

发行、宣传、科研、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新媒体建设、问题与不足等八个方面总结了 2022 年杂志社的主要

工作，同时介绍了 2023 年的工作设想。 
经验交流环节，东北师范大学秦春生、东南大学奚社新、电子科技大学田蜜分别就教育博士培养模式

探索、研究生数模竞赛与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作专题报告。圆桌会议环节，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推进研究生教育研究、提高办刊质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